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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劃探問倫理學最根本、最終極的
一個問題：為什麼應該道德?這個問題不只
是倫理學者所關切，也是任何人在某些時
刻都會向自己提出的；然而，這個問題是
否是個合理的發問、應如何提出、具有怎
樣的意義、不同意義下應有怎樣的答覆，
學者們似乎莫衷一是，本研究以傳統及當
代相關文獻為基礎，透過閱讀、分析及系
統反省，冀能對此問題之解答做出些許貢
獻。

關鍵詞：道德終極問題、利己、利益、價
值、幸福、理性、自律、他律、宗教、至
善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this project is a
fundamental and ultimate issue of the studies
of ethics-Why should be moral? It's not a
concern for the ethicists only; everyone may
come across this question sometime in life.
However, ethicist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problems such as the legitimacy of the
question, the way how the question should be
put, the meanings of the question, and what
different answers should be given
accordingl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major theories on
this subject, and furthermore, to presen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point of

view.

Keywords: Ultimate Question of Morality,
Egoism, Benefit, Value, Happiness,
Rationality, Autonomy, Heteronomy,
Eudaimonia

二、緣由與目的

    Paul Taylor 指出，倫理學中有一問題
較任何其他問題更為基本，可稱之為「終
極問題」（Ultimate Question of Morality，
以下簡稱 UQM），這個問題探究的是有關
道德實踐的終極理據；用一簡單方式來表
達，即：做一個道德主體，究竟是合理的
（rational）抑或是任意的抉擇？人為什麼
要有道德（Why be moral）？
這個問題其實在倫理學史上出現得極
早（希臘時期），並如諸多其他哲學基本
問題一樣，在歷史上不斷被以新的觀點提
出與答覆。其晦澀與重要就如一座難以攀
爬的高山，令哲學家的心靈為之震動掙
扎。事實上，不論是否為哲學家，只要是
人，作為理性存有者，在人生的任何時刻
都有可能去探問：我為什麼要做一個有道
德的人？當這樣的問題不能得到令人信服
的答案時，道德勸說有流於說教之虞，道
德實踐也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遵守規範；只
有當它得到徹底的解決，道德言說才能真
正由「說教」進入「說理」，道德價值也
才能由外部規範真正內化，煥發為由內而
外的理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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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引發本研究的緣由與目的可以由
兩個層面來看：
以西方社會文化來說，在以往基督信仰
為主流的時代中，神學理由已足夠提供人
們安身立命的基礎，人必須遵守道德的理
由無須多做說明。但在俗化的今日世界
中，這樣的神學觀點或宗教信念無論對基
督徒或無神論者都嫌獨斷不足。要提出的
問題是：可不可能將上帝或超越界存而不
論地探討並答覆 UQM呢？
以台灣當前處境來看，傳統道德價值正
處於解構的過程中；解構作為文化的一種
趨勢容易有一種危機，即不加區別地揚棄
一切道德價值，將一切道德價值視若封建
意識型態的遺跡。因此，如何重構道德秩
序而不復辟，紹承傳統思想而不拘泥，遂
成當今社會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而對
UQM的省思，正是建構或重構道德秩序的
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理論工作。唯有透
過對這個問題的深刻反省，重構出的道德
思維才能真正掌握道德本質，而不只是人
云亦云，隨著時代潮流波動而已。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劃歷二年之研究，完整的討論相當
複雜。研究的詳細內容，請參考本計劃已
發表及將要發表的三篇論文(見第四節說
明)，此僅就其大概，摘要如下：
關於 UQM問題提出的合理性，部分倫
理學者持否定意見，有些認為這個問題在
倫理學意義下根本不是一個真的問題，
如：Stephen Toulmin指出「一個人為什麼
應該做正確的事情？」並不是一個倫理學
的問題，因為「正確」與「義務」的觀念
源自同樣目的，建議人做除了正確的事以
外的任何事乃是自我矛盾。而另一些學者
們則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根本不證自明，
或已蘊含在題目當中，如：J.Hospers 回答
「我們為什麼應該做對的事情？」時就
說：「因為那是對的事情。」
這些看法是否否定了此終極探問的合
理性呢？恐怕不能。Toulmin對倫理學任務

的界定有待商榷，倫理學處理的對象包含
了人及行為、制度，「判斷一個行為、制
度是否正確」固然在倫理學上佔有相當重
要的地位，「人為何應具道德善意」也不
遑多讓，甚至是道德實踐上最終極的發
問，這樣的探問如果得到適當的解決，或
許可收促使人從事道德實踐之效。再者，
UQM也有其存在理論上的意義。人即使樂
於做一有道德的人，仍然可以在理性上去
問：「我為何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這樣
做有什麼意義？」；此其一也。其次，道
德義務與道德應然、道德正確原就具有等
值的關係；的確，人有義務去實踐道德上
應該做的事，而道德上應該做的事也就是
道德上正確的行為；「正確」與「義務」
的確殊途同歸。如果 UQM 要問的是：我
為什麼要實踐道德義務、促進正確的行為
實踐、實踐應該做的事？以其中任一者輾
轉回答另一種的提問，其實都只是重複問
題而未回答問題。其與 Hospers的敘述雖不
一，旨趣卻是相類的：Hospers的回答指出
了行為者應自律地「實踐」正確的事，卻
沒有回答：「那麼，我為什麼要為了這是
對的事情而去做它呢？」。此一溯源之追
問正是 UQM所關切的；UQM問的是我為
什麼要有道德（Why should I be moral？），
而有道德正是展現在行為者願意追求並實
踐正確的行為之上，因此，僅僅答以「因
為那是對的事情」不但沒有回答這個問
題，還只是把問題重複一遍以為答案，犯
了理論上的循環。
在反駁了否認 UQM 合理性的主張後
接下來要談的是：究竟應該在什麼意義下
來探討它呢？
首先做消極的限定：(1)UQM 問的不
只是「為什麼人們應該有道德？」，而是
「為什麼我應該有道德？」。以前者的方
式來回答 UQM 的學者如 T.Hobbes，其社
會契約論主張唯有訂立共同生活的遊戲規
則，限制個人的利益擴張，才能確保整個
社會的最大利益。但這樣的處理方式用來
回答「人為何應該有道德」是稍嫌不足的，
因為若行為者確定所處的社會中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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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恪守道德規範，而他又有把握鑽道德漏
洞不會被其他人發現，那麼，當這麼做能
獲取很大的利益，他為什麼不鑽漏洞呢？
他為何要在任何情形下堅守道德？這種以
「我」，而非「我們」的方式來提問，才
是本計劃關切的 UQM課題。 (2)UQM不
在問人為道德的心理動機，換言之不是要
進行心理學的「實然」描述，而是去問構
成我「應該」為道德的理由。在換一種說
法，它不是要去做實證或統計上的心理學
研究，而是要追問人堅持道德最終的基
礎！(3)UQM 不只在問：「我為什麼應該
做道德上對的事情」，更在問：「我為什
麼應該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後者較前者
更基本，回答了後者，自然導出「我應該
做道德上對的事情」；但僅回答前者，便
不能說明後者。這一點可以由前面對
Hospers主張的處理看出，此不贅述。
談過 UQM 不是什麼之後，以下再對

UQM 做積極的定位。K.Nielsen 認為「我
為什麼『應該』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此
問題中的『應該』，不能是道德意義的應
該，而必須是非道德意義的；因為此時要
答覆的正是「道德的『應該』」的理由，
如果再用「道德的『應該』」來回答，則
會造成理論的循環；為了避免這種錯謬，
UQM應該去探究，在非道德意義下有怎樣
的理由或應該，來支持我按照「道德的應
該」為人及行事？

UQM既是探問非道德意義下，人為道
德是否合乎理性，那麼，這種理性要如何
定義呢？當代學者的討論可分為兩類：一
由利己定義理性，並探問：「做一個道德
的人，符不符合自我的真正利益？」；另
一則試圖不由利己定義理性。
問題是，可不可能在自利之外定義理性
呢？迄今這樣的嘗試並不成功，如香港學
者黃慧英主張 UQM 要尋找的誠然是道德
之外的「應然」理由，但這樣的理由不一
定非是自利不可。她由儒家的「人禽之辨」
出發，肯定人有超越動物、成為君子大人
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是人性的事實，也
是人比禽獸優越的地方。選擇發揮這樣的

能力，即是選擇依照人性異於禽獸的幾希
來做人。由於做人比禽獸優越，因此這是
一個「較好的選擇」。然而，這裡的「較
好」，自然是對行為者而言，不然是對誰
呢？如此，黃慧英的主張不正指出為道德
的理由在於發揮人「較優越」的能力，在
於建構「較好」、「較優質」的人生？
簡單地說，完全撇開自利來論述理性大
概是不可能的事；迄今企圖從有別於自利
的理性來回答 UQM的學者，其所謂理性，
多就人性中一些超昇的、向上追求的能力
與傾向發揮，這樣的意涵的確與狹義的、
一時的、較淺的自利追求有別，但這不正
是指出：人應盡力去追求真正符合人性各
層面需求、人性整體的福祉；換言之，人
應盡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
由此，對 UQM 的處理可以正確的對
焦，亦即自道德與幸福的關係著手，這樣
的進路並非主張道德的他律，這是由於道
德實踐「必然」對行為者的人性中一些非
道德的層面產生影響，例如達成某些愉悅
感；這是事實層面；但人應該如何存心卻
是獨立此事實之外的事，無論是自律地實
踐道德或他律地實踐道德，都不能否認行
為者的作為同時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了或優
或劣的影響。附帶一提的是，當人念茲在
茲地直接去追求幸福時，常常無法真正地
享有幸福，真正的幸福每每在忘卻「獲得
幸福」的目的、熱忱地投入某些活動中獲
得。
道德與幸福的關係為何呢？前面已指
出：「道德『應然』」的理由必須是「非
道德」的，才不會犯了理論循環；可以說：
道德意欲維護的是人性之整體福祉。但在
實際情形中，道德與幸福之間的關係並不
只有融合，還存在著緊張與悖反，這也正
是 UQM 最常被提出的時刻，當道德與幸
福衝突，我為什麼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
道德確實常常要求人犧牲一部份的自
我利益，但是這樣的犧牲乃是為了維護更
大的價值實現，或者避免更大的負價值產
生。在人生有限的處境中，道德的確與某
些自利的層面相衝突，亦即：當行為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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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某些價值犧牲時。然而，就人生整體長
遠的角度看來，這樣的犧牲促進了更深更
豐富的幸福。以「兩善相權取其大」「兩
惡相權取其輕」的例子來說，任何行為不
可能包羅一切正價值，無論是放棄某些相
對之下較小的利益、或是為了避免更大的
惡而付出某些代價，都是為了在人生有限
的處境中「盡可能地」達成較大的幸福。
因此，道德容或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
因為在人生有限處境中，它確實常常要求
人犧牲某層面的幸福；但道德卻是幸福的
必要條件，因為它求的是人生有限處境
中，由總體考量人可能獲致的最廣、最深
的幸福。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計劃歷兩年來的執行，就其進度、
研究成果而言，均大致符合原預計情形。
期中曾發表<道德與幸福之間>一文於<人
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 8卷第 2期（民
86，頁 29-93），為本計劃研究成果初稿，
理出本研究反省思考的一個初步框架；第
二年執行年度，便依此框架作進一步的理
論鋪陳、擴充及反省，寫成<當宗教與道德
相遇>（台北：臺灣書店，民 88）一書，其
中第五章<為什麼應該實踐道德>與本計劃
最具相關性(頁 205-274)；近月來擬就理論
反省部份，作細部的反省及加強，計劃於
民國 89 年發表於學術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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